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修改保险资金运用领域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

知 

银保监发〔2021〕47号 

（2021年 12月 8日发布） 

 

 

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增强市场活力，提升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

质效，银保监会对现行保险资金运用领域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决定对 14 件

规范性文件予以修改。 

一、删去《保险公司股票资产托管指引（试行）》（保监发〔2005〕16 号）第

十一条“保险公司应当委托一个托管人托管股票资产。多家保险公司共用一个股

票交易席位的，应当选择同一托管人。” 

二、删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业务的通知》

（保监发〔2009〕45 号）中关于“根据市场发展需要，我会决定对保险公司股票

投资实行备案制。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公司股票投资能力标准》和市场化原

则，选择股票直接投资或委托投资方式，并向我会备案”的规定及相关附件。 

三、删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机构投资证券交易问题的通知》

（保监发〔2011〕77 号）第七条第三款关于“保险机构参与特殊机构客户模式试

点，应当按照成本收益原则和业务需要，合理确定服务券商数量和证券账户数量，

选择的服务券商不超过 3 家，在每家服务券商开立的证券账户最多不超过 3 个”

的规定。 

四、删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股权和不动产有关问

题的通知》（保监发〔2012〕59号）“调整事项”中的第六条“保险资金投资的股

权投资基金，非保险类金融机构及其子公司不得实际控制该基金的管理运营，或

者不得持有该基金的普通合伙权益。” 

五、删去《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保监发〔2012〕93



号）第十二条关于“保险资金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金融机构及其子公司不得实

际控制该基金的管理运营，不得持有该基金的普通合伙权益”的规定。 

六、删去《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保险资金银行存款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14〕

18号）第五条“保险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及时报告银行存款业务信息。保险公司以

银行存款质押为自身融资的，保险公司和托管机构均应逐笔报告。” 

废止原保监会发布的《同业存单质押融资业务报告监管口径》（资金部函

〔2017〕190号）。 

七、删去《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保

监发〔2014〕101 号）第三条关于“单只基金募集规模不超过 5 亿元”的规定。 

八、删去《资产支持计划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2015〕85 号）第二

十条“受托人应当聘请符合监管要求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受益凭证进行初始评级

和跟踪评级。支持计划存续期间，每年跟踪信用评级应当不少于一次。” 

九、删去《中国保监会关于设立保险私募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5〕

89 号）第九条第二款“发起人及其关联的保险机构出资或认缴金额不低于拟募

集规模的 30%。” 

十、删去原保监会发布的《关于保险资金发起设立私募基金的监管口径》（资

金部函〔2017〕180 号）第二条关于“并提交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进行决策”

的规定。 

十一、删去《中国保监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

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保监发〔2018〕5号）第七条“保险机构开展内保外贷业

务，其特殊目的公司单个投资项目取得贷款资金金额在 5000 万美元（或等值货

币）以上的，需要事前向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报告，由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

协会组织评估后方可进行。” 

十二、删去《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优化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监管有关事项的

通知》（银保监发〔2020〕45号）第十条、第十二条关于半年度信息披露相关要

求。将第十条修改为“保险机构投资管理能力信息披露包括首次披露、年度披露

和重大事项披露。”将第十二条修改为“保险机构应当至少每年度对各项投资管

理能力建设合规情况进行自评估，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公开披露投资管理能力

建设及自评估情况。” 

十三、删去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实施细则等三个文件中《债权投资计划



实施细则》（银保监办发〔2020〕85号）第八条关于外部信用评级有关要求。将

第八条修改为“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设立债权投资计划，应当开展尽职调查和可行

性研究，科学设定交易结构，充分评估相关风险，严格履行各项程序，独立开展

评审和决策，并聘请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服务机构对设立债权投资计划的合法合

规性作出明确判断和结论。” 

十四、将《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保

监发〔2014〕13号）第二条“设立大类资产监管比例”中的第（二）项第一款修

改为“投资不动产类资产的账面余额，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30%。

其中，未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的资

产，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25%。账面余额不包括保险公司购置的自

用性不动产。” 

将第二条“设立大类资产监管比例”中的第（三）项修改为“投资其他金融

资产的账面余额，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25%。其中，未在银行间市

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的资产，合计不高于本公

司上季末总资产的 20%。” 

此外，对删除条文的，其他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 

中国银保监会 

2021年 12 月 8日 

 


